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
眼镜配售场所招租公告

为方便患者及医院职工配镜需求，提升医院综合服务水平，现面向社会公开招租眼镜配售场所。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租项目：医院眼镜配售场所招租
位置：A区2号楼一楼。  
经营范围：验光、配镜、眼镜销售及维修等。
二、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眼镜行或眼镜品牌代理商；
8.需提供营业执照等相关资质证明。
三、付费方式，中标运营商向医院支付场地使用费
1.租金支付方式：7280元/月(含水电）起，每半年支付一次,每半年的第一个星期内支付租金，延期支付的按300元/天收取违约金。
2.租期：两年。
3.装修要求：如中选人需要重新装修，需符合医院整体环境要求，装修方案需经医院审核，装修费用自理。
4.服务要求：中选人须提供专业的验光、配镜服务，免费提供配镜相关事宜咨询服务，营业时间与医院门诊时间同步（特殊情况需协商）。
5.其他：中选人具备协助医院完成学生视力筛查服务的能力，承诺提供学生视力筛查历史数据导入、查询服务，保障相关筛查数据具备连续性。
6.评选方法：选择报价最高的成为中选人。
四、报名方式
1.报名时间：有意向的单位或个人在2025年10月31日至2025年11月6日18:00前在万盛经开发区人民医院官网（https://www.cqwsrmyy.com/）下载查看本项目需求文件，无论供应商下载查看与否，均视为已知晓所有询比实质性要求内容，并在截止时间前将承租资料密封（需注明项目名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邮寄到（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人民医院B区办公楼305办公室李老师收15123925053）或交至B区行政楼305办公室。
2.报名材料：报价表、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云视光视力筛查平台数据授权书及资格条件所要求提供的资料等。
3.联系方式：023-48281298
五、其他说明
1.医院有权对运营商的服务质量进行监督，不合格者（因违规经营或质量检查不合格等原因受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停业等处罚的）将终止合作。
2.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所有。
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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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价函

万盛人民医院眼镜配售场所承租报价表

	承赁单位：

	租赁人（签字）：

	联系方式：

	报价:
               元/月。              







年    月    日







二、公司营业执照

公司营业执照



（该处粘贴公司营业执照）
      


                                     
                                年    月   日













三、身份证      
                       
 身份证


                                                                                         

（该处粘贴租赁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四、资格要求承诺函（格式）

资格要求承诺函

致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
                               （供应商名称）郑重承诺：
1.我方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金的良好记录，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活动记录。
2.我方未列入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中，也未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
3.我方在采购项目评审环节结束后，随时接受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检查验证，配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证明符合竞采文件规定的一般资格要求。
我方对以上承诺负全部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供应商公章）

年   月   日

五、购销诚信及不参与围标串标承诺书（格式）

购销诚信及不参与围标串标承诺书

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
我单位参加贵单位                         (项目名称)的竞标，为保证采购活动公开、公平、公正，防止发生侵占、欺诈、不正当竞争、行贿受贿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现我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对以下事项作出承诺:
1.在任何采购环节，不以任何理由向医院或委托采购代理机构人员行贿，包括但不限于送钱、物、购物卡、有价证券、免费提供劳务等其他各种变相行贿行为或提供不正当利益。
2.在本项目招投标活动中与招标人、与其它投标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我单位和我本人在本项目招投标活动中，未参与围标、串标。
3.诚信交易，所提供资料和所承诺事项真实可靠。不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冒充合格。
4.如发现医院或委托采购代理机构人员提出拿、卡、要等违背本承诺书要求时,我方及时主动向医院纪检部门举报。我方知悉举报电话:023-48299322。
5.我方将严格遵守本承诺，如有违反，我单位和我本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接受相应行政处罚和失信惩戒。医院可单方面取消本次合作项目(如已中标，则中标无效；已签订合同的，中止或终止执行)，同时两年内不参医院组织的所有采购活动。


              承诺人（签章）: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